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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政府
莱城区学委发〔2013〕1 号

莱芜政字〔2020〕11 号

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政府
关于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《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

的通知》（济政字〔2020〕18 号）精神，切实做好我区第七次全

国人口普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提高认识，明确任务

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，是进入新时

代开展的第一次人口普查。通过普查全面查清全区人口数量、结

构、分布、城乡住房等方面情况，为完善全区人口发展战略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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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体系，促进人口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

息支持，对科学制定全区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，推动全区加

快实现“生态立区、实业强区”具有重要意义。各级各部门必须

提高政治站位，增强做好人口普查工作的责任感、使命感，切实

扛起普查责任。

本次普查对象是普查标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

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，不包括在

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。普查主要调查人口和

住户的基本情况，内容包括：姓名、公民身份号码、性别、年龄、

民族、受教育程度、行业、职业、迁移流动、婚姻生育、死亡、

住房情况等。普查标准时点是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。

二、精心组织，明确职责

区政府成立济南市莱芜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，负

责普查组织实施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

区统计局，具体负责普查的日常组织和协调。各镇（街道）政府

（办事处）要成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，普查领导机

构应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前组建完成，各村（居）要设立人口普

查小组，协助做好普查工作。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切实按照各自

职责，配合做好相关政策协调和普查登记等工作，各成员单位职

责分工如下。

区委宣传部负责人口普查宣传以及与新闻媒体的组织协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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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；指导镇（街道）、各部门开展人口普查宣传。

区教育体育局负责组织中小学采取“一堂课”等方式进行人

口普查宣传；负责组织驻莱高校配合做好在校学生等人群的人口

普查登记工作；提供在校学生相关行政记录；安排专职人员参加

区人口普查办公室有关工作。

区公安分局负责户口整顿工作，提供户口整顿相关基础资

料；提供流动人口居住登记、港澳台与外籍人口等基础资料；做

好普查摸底与登记阶段相关工作；安排专职人员参加区人口普查

办公室有关工作。

区民政局负责行政区划方面的协调配合工作；协调提供死亡

人口火化信息；安排专职人员参加区人口普查办公室有关工作。

区司法局负责监狱服刑人员的人口普查工作。

区财政局负责人口普查经费保障工作；安排专职人员参加区

人口普查办公室有关工作。

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协调提供参加社保人员的相关

行政记录;配合做好上级部署开展的人口普查总结表扬工作；安

排专职人员参加区人口普查办公室有关工作。

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动员、协调房管和物业服务企业协助

配合摸底与登记阶段相关工作。

区城管局负责协调人口普查户外广告宣传设施。

区卫生健康局负责协调制定有利于开展人口普查的相关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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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；开展人口普查登记信息与卫生健康相关行政记录的比对工

作；协调提供住院分娩、出生医学证明、死亡人口等相关行政记

录；协助配合人口普查登记阶段相关工作；安排专职人员参加区

人口普查办公室相关工作。

三、严格要求，强化保障

（一）依法开展普查。各级普查机构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统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《全国人口普查条

例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认真做好普查各项工作。普查中获得的能

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普查对象身份的资料，不得作为对普查对象

实施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。

（二）密切协同合作。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

各负其责，通力协作，及时提供普查所需的行政记录和相关资料

信息，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，确保普查工作顺利开展。其他相

关部门也要积极支持普查工作开展，提供必要的工作帮助。

（三）强化队伍建设。各级普查机构应当根据工作需要，招

聘或者从有关单位借调符合条件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。优先从

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借调，从村（居）民委员会选任或从社会招

聘，组成我区普查工作骨干队伍。为保持普查队伍稳定，应及时

支付招聘人员的劳动报酬，保证借调人员在原单位的工资、福利

及其他待遇不变，并保留其原有工作岗位。

（四）落实保障经费。人口普查所需经费，由各级共同负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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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入相应年度财政预算，及时足额拨付到位。各级普查机构要厉

行节约，专款专用，杜绝浪费和违规使用。充分利用现有设备，

确因工作需要新购置的要严格执行政府采购规定，所需普查专用

设备经费由省、市、县财政共同负担。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报酬

由市、县两级财政分级负担。各镇（街道）政府（办事处）收到

经费后，应立即组织下发，不得拖欠。

（五）加强宣传动员。各级普查机构要会同宣传部门、相关

行政管理部门切实做好普查宣传的策划、组织和具体实施。要充

分利用新闻媒体和网站、新媒体平台等，深入宣传人口普查的重

要意义和工作要求。充分发挥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的组织作用，

引导广大普查对象依法配合普查，如实申报普查项目，为普查工

作顺利实施创造良好舆论环境。

附件：莱芜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政府

2020 年 3 月 3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— 6 —

附件

莱芜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李秋超 区委常委、副区长

副组长：李爱宾 区政府办公室正科级领导干部

卢诗献 区统计局党组书记

成 员：纪荣军 区委宣传部副处级领导干部

崔立新 区教育体育局总督学

方 青 区公安分局正科级领导干部

张永美 区民政局正科级领导干部

孙 健 区司法局政治部主任

郝宝田 区财政局副局长

李 伟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

张 敏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房地产服务中心主任

赵洪波 区城管局副科级领导干部

刘延修 区卫生健康局正处级领导干部

闫玉玺 区统计局副处级领导干部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统计局，卢诗献同志兼任办公室主

任。今后，领导小组成员及办公室主任职务如有变动，由该成员

单位接任领导自然替补，并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通知。2022 年

12 月 31 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结束后，领导小组自行撤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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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31 日印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